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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三个聚焦”依法依规出庭

省司法厅部署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
省法院巡回授课组
走进灯塔市人民法院

本报讯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教培处

组织巡回授课组走进灯塔市人民法院开展

巡回授课。

座谈会上，来自全省的审判专家和业

务骨干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详细听

取了灯塔市法院实际情况，认真了解了一

线办案人员遇到的业务难题，并将一些有

代表性的问题认真记录。为提升培训针对

性，省法院教培处组织巡回授课组面向灯

塔市法院一线办案人员征集审判执行中遇

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认真开展备课。来自

刑事、民事、行政、执行部类的审判专家、业

务骨干采用座谈交流、集中授课、现场答疑

相结合的方式，为大家答疑解惑。

此次培训是近年来省法院组织的首

次巡回授课，围绕省法院重点工作将培训

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培训内容部类齐全、

覆盖面广。培训会上，授课组对案件审理

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明确

了办理各类案件的审判思路，并针对多个

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参训

人员就案件中的事实认定、裁判尺度、实体

处理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讨论。

张秋翌 本报驻辽阳记者 冯羽竹

沈阳市民政局举办
民法典专题法治培训

本报讯 记者王聪报道 5月24日，沈阳

市民政局组织召开民法典专题培训会议。

本次培训邀请沈阳市民政局外聘法

律顾问、辽宁鼎泰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功涵

律师作民法典专题辅导。杨功涵通过解

读重点法条和分析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述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

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培训内容详实、阐释

清晰，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动案例，对全

市民政系统认真履行民法典赋予民政部

门的职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参加培训人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

契机，继续认真学习，准确理解和把握民

法典立法精神、条文含义、主要内容，以学

促用、以用促干，切实把依法行政贯穿到

民政工作的全过程，力求用学到的知识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

建昌县法院
开展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郑子超 关月报道 近

日，建昌县人民法院开展“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建昌县新区小学

师生通过参观和开展模拟法庭，“零距离”

了解法院工作，“沉浸式”感受司法氛围。

学生们依次参观了建昌县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法官墙、执行事务服务中

心、综合服务区、审判法庭、互联网法庭

等办公活动场所，结合法官介绍，师生

们对法官的工作有了比较直观、真实的

了解。在“庭审”现场，模拟法庭围绕

“未成年人保护”“远离违法犯罪”等方

面开展普法。

庭审是最生动的法治课堂，案件是最

鲜活的普法教材。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

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亲身体验了一场生

动的法治课，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

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本报讯 记者栾岚报道 近日，省司

法厅召开持续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质效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会议

对提升本年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质效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上，沈阳、大连、丹东三个市围绕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推进情

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作交流

发言。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单位要做到

“三个聚焦”。聚焦“应出尽出目标”，

要严格落实《关于持续提升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的指导意见》，依

法依规出庭应诉。聚焦“提升专业化、

规范化水平”，要严格执行《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指引》，开展行政

应诉培训、组织观摩庭审等活动，提升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实现

行政应诉“出声”“出效果”。聚焦“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积极配合法院、检察院的审判、检

察监督工作，落实好司法建议、检察建

议，多方式、多渠道实质性化解争议，

确保案结事了。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在抓

落实、见实效上下功夫，确保每一项工

作任务都取得预期成效。各市司法局

要扛牢属地责任，切实加强专项提升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与市委依法

治市办、法院和检察院共同开展全过程

督导，强化“督帮一体”，推动专项提升

工作走深走实。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

体责任、行业责任，立足部门职能，聚焦

工作任务，深入研究堵点、痛点，紧扣序

时进度，确保行政应诉工作高质量发展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报讯 记者栾岚报道 形成未成

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合力、扩大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完善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网络、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

队伍……5月28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沈阳市司法局发

布“沈阳市加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

协作若干举措”，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市

司法局、市教育局、团市委有关负责人

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沈阳市司法

局与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团

市委和市妇联共同出台了《沈阳市关于

加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协作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

障协作机制，拓展和增加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服务领域和服务供给，为未成年人

提供全方位、多元化、高质量法律援助，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形成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合

力。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教育、民

政、团委、妇联等部门和群团组织建立

协作机制，整合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

为经济困难边缘未成年人群体提供便

捷优质法律援助服务，把特殊刑事案件

未成年被害人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保障

范围。

▲扩大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事项范

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辽宁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事项范

围基础上，将未成年人人身权利被侵害

的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人重大利益的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案件、未成年人因继

承纠纷主张民事权益等民事案件纳入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网络。

推动在有条件的教育、民政、团委、妇

联等单位和校园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点，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

工作站点的职能作用，为未成年人提

供法律援助、法律咨询、法治宣传、转

介引导等服务。公证、司法鉴定机构

为经济困难的未成年人办理公证、司

法鉴定业务，按照有关政策予以费用

减免。

▲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

队伍。择优选聘 65 名具有相关领域

法律实务经验且熟悉未成年人法律

业务和身心特点的律师，组建“沈阳

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团”，

并经过未成年人心理、法律援助业务

等相关培训后，专门承办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案件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进行集体讨论。

6部门出台协作实施意见，形成工作合力

沈阳扩大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聚焦 “应出尽出目标”→ 聚焦 “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聚焦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我省将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辽沈行”活动

举报企业内部事故隐患有奖！
本报讯 记者王聪报道 在昨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执法局

局长李春晨就广大企业员工普遍关

心的企业内部事故隐患有奖举报制

度进行解读。

今年 3 月，省安委办印发通

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企业内部事

故隐患有奖举报制度，要求全省各

类生产经营单位在 10 月底前建立

内部事故隐患有奖举报制度，明确

受理内部举报的机构或人员，明确

受理内部举报工作流程、受理方式

以及奖励标准。

制度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

设立事故隐患内部举报奖励资

金，用于保障员工内部举报事故

隐患的奖励支出，纳入企业安全

生产资金保障范畴；要建立事故

隐患内部举报运行管理台账，如

实记录员工内部举报事故隐患的

时间、具体部位或场所、具体情

形、整改措施以及奖励情况，要对

奖励政策和受奖人员进行公示，

同时要把企业内部事故隐患有奖

举报制度纳入全员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要做好内部、外部有奖举报

的有机衔接，企业员工发现身边

的问题隐患并向企业报告后，企

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整改治理

的，企业员工有权向有关部门举

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按照

《辽宁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

暂行办法》的规定，对核查属实

的，奖励金额在社会公众举报奖

励的基础上上浮20%。

（上接 01 版）同 时 ，深 入 宣 传 我

省 安 全 生 产 领 域 举 报 奖 励 政 策

和 企 业 内 部 事 故 隐 患 有 奖 举 报

制度 ，聚焦“九小场所”、多业态

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

所堵塞“生命通道”的事故隐患，

充分运用举报奖励机制，调动职

工 参 与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主 动 性

和自觉性。

在6月16日“安全宣传咨询日”

前后，省安委会将联合沈阳市安委

会在沈阳市科学宫组织开展全省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增强公众

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同时，各地

还将深入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进学校和进家庭“五

进”活动。

据介绍，从 6 月 1 日至今年年

底，我省还将开展“安全生产辽沈

行”活动，继续按照“安全生产月”期

间的宣传工作要求，开展安全生产

重点举措成效和先进人物事迹宣

传，强化警示教育和问题隐患曝光，

普及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知识。


